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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锡常地区实例证明，沿用单一的取水许可制度已很难解决地下水资源超采及由此引发的地面沉降地质灾

害问题，地下水资源管理目标应定位于地质环境保护前提下的科学适度开采。 对苏北沿海盐城、大丰地面沉降区

现行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制度进行了探索性补充设计，重点探讨了地下水开采权交易模型和地下水资源动态规划机

制，为该地区今后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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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苏锡常地区因长

期过量开采地下水引发了十分严重的地面沉降地质

灾害。 为迅速有效地遏制灾害的进一步发展，２０００
年，江苏省人大通过了在该地区限期禁采深层地下

水的决定。 通过 ５ 年的整治过渡，实现了对深层地

下水的全面禁采管理，地下水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水位逐年回升。 全面禁采地下水的举措是形势所

迫，符合该地区特定时期社会发展和地质环境保护

的需要，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方式在其他地区未

必适合。 地下水作为一种利用价值极高的优质资

源需要科学合理地开发，以发挥它的资源价值。
在经历盲目开采和全面禁采之后，有必要对苏锡

常地区地下水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以苏北沿海盐

城、大丰地区为例，试图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地下水

管理模式。

１　 地下水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１　 现行地下水资源管理方面

地下水与地质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不
合理开采地下水直接危害地质环境。 长期以来，地

下水资源行政上一直沿袭着以“审批、收费、督察”
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脱离专业且过于程序化的管理

无法实现对地下水与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
１． １． １　 侧重收费式管理，忽视资源与环境保护　 受

绩效考核、经济指标以及部门利益的驱使，管理者更

喜欢收费式的管理，程序中的审批、监督职能往往得

不到重视。 事实上，地下水管理需要很高的专业技

术支持，它涉及地下水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相协调

的问题，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加以解决。
１． １． ２　 粗放式管理，地下水与地表水属性不清　 地

下水具有质优量少的特点，且更新缓慢。 但在管理

实践中，由于认识不足，审批不严，导致公众对地下

水资源的自由进入，管理上没有突出地下水资源的

优质资源属性和稀缺属性，地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偏低，地表水和地下水各自功能定位不合理。
１． １． ３　 强调行政意志，忽视地下水资源管理的科学

性　 管理层往往从地方经济发展考虑，确定区域内

的地下水资源开采量，忽视了地下水资源评价的科

学性，为今后的地下水资源规划埋下隐患。
１． ２　 地质环境方面

由于地下水资源管理中存在上述问题，造成对

地下水资源的盲目开采，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地

质环境问题，如地下水位漏斗迅速扩大、水资源紧

缺、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质咸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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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　 地下水过量开采、区域水位漏斗不断扩大　
盐城、大丰地区地处苏北坳陷，松散沉积物厚度超过

１ ０００ ｍ，发育有多个承压含水岩组，其中第Ⅱ、Ⅲ、
Ⅳ承压含水层水量丰富，水质较好，是主要开采层

位。 多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表水污染加

剧，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加大。 目前，第Ⅱ、Ⅲ承压含水

层水位降落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均大于 ３０ ｍ，漏斗面

积分别超过 ２ ０００，５ ５００ ｋｍ２；第Ⅳ承压含水层水位降

落漏斗面积近 ７ ５００ ｋｍ２，超采区面积达 ３ ５００ ｋｍ２

（黄敬军等，２００８；陆徐荣等，２０１２；薛禹群，２００１）。
１． ２． ２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日趋严重　 与苏锡常地

区相比，苏北沿海盐城、大丰地区地面沉降发生相对

较晚，程度也较弱，但影响范围却很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盐城、大丰等城区开始将地下水作为城市供

水水源，进行大规模开采，地面沉降也迅速加快，中
心城区均出现井台上升、井管开裂等地面沉降迹象。
９０ 年代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地下水开采

规模进一步扩大，区域水位降落漏斗逐步连成一片，
地面沉降也迅速扩大至整个区域。 目前，盐城、大丰

地区累计沉降量大于 ６００，４００ ｍｍ 的沉降面积分别

达到 ３６０ ｋｍ２和 ８４０ ｋｍ２。 最新调查资料显示，大丰

地区最大累计沉降量已超过 １ ４ ｍ，地面沉降十分

严重 （黄敬军等，２００８；陆徐荣等，２０１２；薛禹群，
２００１）。

２　 地下水资源管理框架设计

国内外许多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引起地面沉

降，为化解这一矛盾，需改革现行地下水资源管理机

制，突出地下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地质环境功能。 国

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通过法制层面和技术层面双重措

施来加强管理（颜勇，２００５；郭孟卓等，２００５），如澳

大利亚、美国按地下水水文地质单元管理，美国亚利

桑那州为地下水资源还设立了“特别管理区”。 我

国于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也确立

了地下水取水许可证制度和地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 近几十年来，人们探索出了通过市场机制来解

决矛盾的办法，如采矿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张
敏，２００５；高利红等，２００３），这为同属于资源范畴的

地下水资源管理问题提供了思路。 １９９４ 年，澳大利

亚的国家水改框架就提出了水权交易方案，我国学

者也提出了地下水取水许可交易试点的设想（廖永

松等，２００５）。 在此，笔者提出了改进的地下水资源

管理框架（图 １）。

图 １　 地下水资源管理框架模型

图 １ 分解成决策支持、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费

征收、水行政监察 ４ 个职能块。 其中，决策支持和取

水许可管理是对已有管理制度的补充和创新，是笔

者的阐述重点。
２． １　 决策支持

决策支持的核心是地下水资源的动态规划。 以

往的地下资源水规划周期一般为 ５ ～ １０ 年，假定水

文地质条件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属于一种静态

规划。 而现实中的社会不确定需求、水文、气象以及

政策等多种变化因素导致水资源管理结果与规划差

距甚远。 所谓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要实现

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必须加强动态规划。 基本思

路是：首先，在查清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建立

地下水流和地面沉降耦合模型；其次，通过对地下水

情监测和地面沉降监测数据的分析，拟定一个水资

源分配周期内（建议为 １ ～ ２ 年）可承受的地面沉降

量作为模型约束条件计算地下水可采资源量，再结

合区内水文地质条件差异性和地区间经济发展规

划、产业结构特点等制定地下水资源的区域开采规

划。 当开采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后，通过地下水情及

地面沉降的实时监测获取信息反馈，及时对前期规

划作相应的合理调整，这样就建立了反复迭代的动

态规划机制。
２． ２　 取水许可管理

包括开采权竞价管理和开采权登记管理。 开采

权，就是企业或个人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开发获取收

益的权利。 地下水资源作为一种有限的、短期内无



第 ３７ 卷 于　 军　 等：苏北沿海地面沉降区地下水资源管理对策探讨 ９３　　　

法更新的资源，只能进行有偿使用，在地下水资源开

发规划的基础上，以基本区划单元为单位，把所在区

的地下水资源以开采权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凡
竞价高者即可获得规定时间和地区内的地下水资源

开采权。 由于是市场化操作，开采权被允许在企业

间进行转移，但必须登记备案。 开采权确定了地下

水资源的使用权归属，必须明确登记，它是水资源监

管的重要内容。

３　 新管理框架的可行性

３． １　 决策支持的保障程度分析

支撑地下水资源规划的数学模型已经历了 ４０
多年的发展完善。 地下水资源计算的数值模型更是

得到了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不同区域、不同比例尺

的地下水资源规划中。 江苏和上海的地质调查机构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地下水流与地面沉降的水土力学

关系研究，建立了地面沉降与地下水流耦合模型，为
地下水的开采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 ２０１２ 年，国土

资源部与江苏省政府联合开展了“江苏沿海综合地

质调查”工作，在苏北沿海地区建立了由水准点、
ＧＰＳ 观测点、基岩标、分层标组构成的地面沉降监测

网络，加之已有的、分布在各地的地下水动态观测

井，构建地下水资源动态规划的技术条件基本具备。
３． ２　 地下水开采权交易的法理依据

地下水资源是一种优质、有限的资源，具有资源

的一般属性，应遵循有偿使用、优质优价原则，开采

权体现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中的专有性。 地下水

开采权实质上是一种用益权（朱一中等，２００６），用
益权指对他人所有物进行使用，获得收益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我国的水资源归国家

所有，即全民所有，任何人只能获取其使用权。 可

见，地下水开采权交易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资源

有偿使用的规定。
３． ３ 国内外现状

虽然地下水开采权交易在国内尚无先例，但类

似制度早已在国内外经过实践检验并趋于成熟，如
美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推行环境排污权交易制度。
虽然我国法律文件中并没有关于“排污权”的定义，
但国家环保总局于 ２００２ 年就部署了关于排污权交

易的试验，排污权交易在我国被正式确认（李蜀庆

等，２００４）。 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管理形式上，地下

水资源开采许可交易及征收水资源费制度与排污权

交易及排污收费制度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矿产资

源的采矿权拍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更是提供了

很好的示范。 许多经验证明，实践是可以先于理论

发展的，在法律制度没有完善之前，开展地下水资源

的取水许可交易试点在某些特定地区或许是可以进

行尝试的。

４　 新管理框架下的几条实施原则

４． １ 坚持以地下水系统为对象的总量控制

地下水含水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其分

布往往与行政区划不一致，而地下水资源的分布具

有连续性，不能以行政边界强行分割，管理上需要打

破行政界限，实现统一管理。 因此，按地下水含水层

系统区域建立专门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各

行政区内的地下水资源总量调控与分配，可能是最

优的选择。
４． ２ 坚持对地下水资源开发的时空性约束

地下水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特征。 由于含水层是一个非均匀的空间系统，其贮

存的水资源也必然存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同时，深
层地下水系统有自身的补径排循环条件，往往与地

表水有着较为密切的水力联系，在水资源更新过程

中有周期性，这就要求取水活动在规定的空间和时

间内进行。 过去的“三集中”式开采严重破坏了原

生的地下水环境，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４． ３ 坚持循环改进、动态调整

由于地下水资源规划所依据的资料总是来源于

过去某个时间段，而水文地质条件总是在不停地改

变，要使水资源规划更接近实际，必须缩短资料收集

与规划调整的周期，依据实时的地下水情监测数据

来调整水资源计算模型，优化水资源规划，通过这种

不断的循环改进，实现动态规划。
４． ４ 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相结合

水资源是一项关系民生的基本资源，水资源市

场化分配的前提是政府保障群众的生活用水和公益

性用水，对于富余资源才能进行开采权拍卖。 鉴于

市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一些小企业很可能无力竞得开采权而偷采，一些

实力较强的企业可能会投机开采权谋利，扰乱市场

秩序。 因此，政府还应加强监管。 在新的管理制度



９４　　　 地　 质　 学　 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下，水资源主管部门应体现如下职能：提供地下水开

采许可交易平台，把企业间的交易纳入管理监督范

围内；负责地下水资源的可采量评估和动态监测；加
强对开采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于超采行为给予严厉

处罚等。

５　 结　 论

为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地质环境保护

双重目标，改革现有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制度显得颇

为必要。 笔者借鉴国内外水资源管理经验，探索性

地提出苏北沿海盐城、大丰地区地下水资源管理的

一些建议。 一方面通过增加地下水开采权管理，引
入市场机制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强

化地下水及地面沉降跟踪监测、动态规划，实现地质

环境保护前提条件下的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 当

然，笔者提出的毕竟是一种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模

型，要真正付诸实施，也许会遇到各方面的问题或阻

力，这还需要各级政府包括国土资源、水利等部门的

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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